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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壹、 財團法人概況  

一、 設立依據 

    本中心依據財團法人法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70 條設立。 

二、 設立目的 

(一) 本中心承接國家規劃之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政策，協助辦理職業災害

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相關業務，使每一個工作者安全健康工作，

保護職業災害勞工權益，確保安全健康勞動力為宗旨。 

(二) 本中心目標： 

1.擴大職業災害預防量能，提升職場安全健康文化。 

2.協助建構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性服務，提升職業病發現率。 

3.推動勞工重返職場服務機制，協助建構完善職災勞工重建服務體系。 

4.協助建置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之補助機制，確保各項補助有效性。 

(三) 本中心業務範圍： 

1.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相關技術服務事項之執行。 

2.職場健康服務、職業傷病診治服務與職能復健服務之推動及執行。 

3.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與個案管理服務之推動及執行。 

4.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專業人員之培訓。 

5.職業病案件資料蒐集及評估相關事項之協助。  

6.受委託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之事項。 

7.其他與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有關之事項。 

三、 組織概況 

(一) 本中心董事及監察人共 18 名：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 15 人；由勞動部遴聘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

董事長。董事成員，5 人由勞動部及政府機關(構)代表擔任；2 人由勞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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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擔任；2人由資方代表擔任；6 人由具備職業安全、職業衛生、勞工健康、

職業傷病診治、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或法律等專家、學者擔任。 

  設置監察人 3 人；監察人由勞動部遴聘之。監察人成員，1 人由勞動

部或其他政府機關（構）代表擔任；2 人由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監察人互選其中 1人為常務監察人。 

(二) 本中心工作團隊： 

 本中心置執行長 1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通過，報經勞動部核可

後聘任之。執行長承董事長之命及董事會之決議，執行本中心各項業務，並

監督所屬人員；另置副執行長 1 至 2 人，由執行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

聘任，組織架構如下圖： 

 

 

 

                        

 

 

 

 

 

 
         

本中心組織架構 

 

(三) 各單位業務職掌 

1. 職災預防技術處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績效評核(職災預防之保險實績費率)。 

(2)高風險事業單位職業災害預防推廣、輔導及教育訓練。 

(3)中小型營造工程輔導及災害預防。 

(4)提供政府職業安全衛生健康政策諮詢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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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職業安全衛生技術研發、推廣與輔導。 

(6)職業安全衛生技術教育訓練及人才培育。 

(7)全民職業安全衛生文化促進與防災輔導協助。 

(8)其他有關職業災害預防技術事項。 

2. 職業衛生健康服務處： 

(1)整合及連結職業健康資源，強化勞工健康保護。 

(2)統籌管理勞工健康服務業務，規劃推動策略，提升執行成效及品質。 

(3)編訂及開發職業衛生及勞工健康核心教材、工具及技術指引，強化專

業培訓量能。 

(4)建立職業衛生及健康服務相關專業人員在職訓練及認證制度，精進

專業職能。 

(5)協助辦理勞動部認可專業機構之評核及管理，提升專業及服務品質。 

(6)蒐集新興危害作業相關國內外資訊，強化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勞工

身心健康促進措施。 

(7)其他有關職業衛生健康服務事項。 

3. 職業傷病服務處： 

(1)職業傷病管理服務與傷病診治網絡。 

(2)職業疾病暴露調查評估及鑑定相關事項。 

(3)協助職業傷病診治醫療機構之認可、管理及補助。 

(4)職業傷病通報、品質審查及補助。 

(5)其他有關職業傷病服務事項。 

4. 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處： 

(1)職災勞工個案管理與服務。 

(2)職災勞工職能復健、社會復健與職業重建統籌。 

(3)協助職能復健專業機構之認可、管理及補助。 

(4)協助職能評估、復工計畫之品質審查及補助。 

(5)其他有關職業災害重建服務事項。 

5. 機械設備技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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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職場本質安全文化制度(如：人工智慧、新能源等)及推廣危害預

防技術。 

(2)機械設備源頭管理之推動及危害預防。 

(3)機械設備檢查技術及相關事項之研究發展。 

(4)其他有關機械設備技術事項。 

6. 行政管理處： 

(1)董事會及主管會報之規劃召開、紀錄及決議案件列管執行與考核。 

(2)本中心年度工作計畫、工作報告之彙整。 

(3)掌理本中心人事事項。 

(4)掌理本中心歲計、會計、統計及稅務等事項。 

(5)掌理資訊作業整體規劃、資通安全之規劃及推動、資訊應用環境之規

劃及管理、資訊應用服務策略之規劃及協調推動。 

(6)公文之收發、登記、繕校、歸檔管理、掌理印信、辦公廳舍、檔案、

財產、車輛管理、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7)不屬於其他各處事項。 

貳、 工作報告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於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113 年工作重點

係承接中央主管機關所規劃之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政策，統籌辦理職業災害預

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相關業務，以發揮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效能，達成減少

職業災害、照顧職業災害勞工等目標，茲就本年度各項工作成果簡述如下： 

一、 職業災害預防技術業務 

(一) 計畫重點 

1. 提升及促進全民職業安全衛生文化、舉辦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遴選及表

揚活動。 

2. 特殊族群(包含原住民、新住民、農業工作者及無一定雇主之工作者)職

災預防及職業安全意識提升與推廣計畫。 

3. 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發生重大職災統計分析及職災預防推廣計畫。 

4.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管理師/管理員/業務主管)認知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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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計畫。 

6. 新科技減災技術推廣計畫。 

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推廣計畫。 

8. 促進職業安全衛生意識全民普及化及向下扎根，辦理大專院校及高中

(職)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營計畫。 

9. 職場文化深根－職業安全衛生預防推廣暨工安體驗活動。 

10. 民間營造微型臨時性作業勞工安全衛生輔導計畫。 

11. 事業單位高風險作業教育訓練。 

12. 建置輔導管理系統。 

(二) 工作成果： 

1. 完成 113 年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遴選及表揚活動，辦理相關評選作業及

頒獎典禮。 

2. 完成 40 場次特殊族群職災預防及職業安全意識提升與推廣教育訓練，

共計 7,505 人參加。 

3. 完成 110-112 年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發生重大職災統計分析，並辦理 20

場次職災預防教育訓練，共計 1,258 人參加。 

4. 完成 50 場次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認知提升教育訓練，共計 930 人參加。 

5. 完成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計畫，辦理健康週啟動儀式 1 場次。 

6. 辦理新科技減災技術教育訓練 50 場次，共計 2,629 人參加，並完成導

入職災預防 GPT 一式。 

7. 辦理 8 場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教育訓練，共計 379 人參加，並完成

蒐集 219 份問卷調查進行統計分析。 

8. 完成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生職場安全衛生體驗營計畫，辦理 12 場次，

共計 320 人參加。 

9. 完成職業安全衛生預防推廣暨工安體驗活動，辦理 35 場次教育訓練及

工安體感 15 場次，共計 1,985 人參加。 

10. 完成民間營造微型臨時性作業勞工安全衛生輔導，直轄市辦理 600 場次

及非直轄市 1,203 場次，共計執行輔導場次 1,803 場次輔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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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成事業單位高風險作業教育訓練，辦理 63場次，共計 2,069 人參加。 

12. 完成系統架構建置與統計報表分析功能，並使用智慧型工具現場立即性

填寫操作及產出報表。 

二、 職業衛生健康服務業務 

(一) 計畫重點： 

1. 建置與運作四區勞工健康服務據點，提供勞工健康之輔導與服務。 

2. 維運與擴充職業衛生健康資訊網站及服務管理系統功能。 

3. 開發及修訂職業衛生、勞工健康管理與服務相關工具、指引、技術文件

及數位教材。 

4. 規劃辦理職業衛生與健康服務相關人員之專業訓練及建立評核制度，開

發教育訓練核心教材，辦理實務訓練課程。 

5. 規劃辦理認可勞工健康顧問服務機構與特約勞工健康服務機構、作業環

境監測機構之品質查核管理。 

6. 調查分析我國高風險健康危害作業現況與健康檢查結果。 

(二) 工作成果： 

1.  延續四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之服務量能，成立北、中、南及東四區勞工

健康服務據點，提供中小企業勞工健康之服務，包含勞工個人預防職業

病健康追蹤檢查、特約心理諮商，無一定雇主之工作者等健康諮詢 1,707

人、轉介心理諮商服務 1,980 人次。預防工作相關疾病之職業衛生及健

康業務需求等企業諮詢 4,089 件次。尚不需配置勞工健康服務人員之事

業單位之職業衛生及健康臨場服務 518 場次。開發及承接維運勞工健康

服務管理工具(weCare)、新版 KIM 關鍵指標法線上評估工具及健康危害

因子辨識網頁互動教材共 3式。辦理第一線服務人員內部教育訓練 3 場

次。 

2. 持續於官網提供職業衛生及勞工健康資訊，擴充職業衛生及健康專家資

料庫，共更新 151 位委員資訊，修定專家資料庫進退場管理辦法，納入

職場反霸凌領域專家。  

3. 收集國內職業衛生及健康專業量能需求，開發勞工預防職場異常工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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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權益指引、美容美髮業職場健康管理指引、113 年化學性健康風險評

估、作業環境危害風險評估策略推動手冊各 1 式及新版 KIM 關鍵指標法

進階版使用指南(6式評估工具數位教材)，協助事業單位落實法令規定，

維護勞動權益。 

4. 辦理新版 KIM 關鍵指標檢核實務訓練、勞工健康臨場服務實務工作坊、

中小企業勞工健康服務模式及職業衛生與勞工健康服務機構品質管理

及精進相關專業訓練、特定化學物質與鉛作業危害預防、呼吸防護密合

度測試實務工作坊及勞工健康服務管理工具(weCare)應用實務教學，共

38 場次計 1,039 人參加，平均滿意度 97%，訓練前、後測驗成績平均成

長 37%。另針對職業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建立評核制度先期規劃乙式。 

5. 辦理勞工健康顧問服務機構與特約勞工健康服務機構、作業環境監測機

構實地訪查 87 家共 123 場次，擬定及修訂實地訪查流程與訪單，並分

別提供分級及策進報告各乙式，精進與強化監督管理機制，提升服務品

質。勞工健康顧問服務機構本年度訪查共 35 家 35 場次，結果 1 家評核

優等，8 家評核為甲等、15 家為乙等、10 家為丙等，1 家認可未達一年

不列評等。特約勞工健康服務機構本年度訪查共 33 家 33 場次，結果無

優等及甲等之特約機構，9家為乙等、24 家為丙等。作業環境監測機構

本年度訪查共 19 家共 55 場次。 

6. 調查分析我國有害作業勞工健康檢查結果與暴露情形現有數據資料，完

成針對有害作業勞工之健康檢查結果與作業暴露情形進行相關結果數

據及資料分析，撰寫三季度分析報告、112 年度報告各 1式。 

三、 職業傷病服務業務 

(一) 計畫重點： 

1. 完善全國職業傷病診治服務體系，統籌管理並齊一勞工職業傷病診治整

合性服務品質。 

2. 持續回饋優化全國職業傷病診治、個案管理通報機制及品質管理，分析

應用傷病通報資料，建立防治處理模式。 

3. 提升與維護職業傷病診治專業人員服務品質，及辦理職業災害勞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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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 

4. 提升職業醫學專業評估及鑑定效能，推動醫療復工及配工診斷決策方案，

及促進國際技術交流。 

(二) 工作成果： 

1. 辦理2家新認可及2家服務績效需加強輔導之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實

地訪視，全國 17 家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業務聯繫會議 4 場次，及中

區、南區共 2 場次之職業傷病診治網絡醫院聯繫會議，以精進職業傷病

診治整合性服務品質。 

2. 彙整17家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及92家網絡醫院每月職業傷病診治服

務績效、完成 113 年 1-12 月間 8,239 件職業傷病通報品質審查案，並

完成 113 年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17 家)及網絡醫院(92 家)補助費用

審查作業。 

3. 統籌全國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共同推動「人造石產業分布及職業健康

危害」全國職業病群聚事件調查，完成 38 家工作現場作業訪視，輔導事

業單位申請勞工特別危害特殊健檢共計 470 位，並經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建議安排粉塵特殊作業健檢異常或勞工濕式作業 3 年以上、乾式作業 1

年以上者，由職業傷病診治專責醫院進一步安排高解析度胸腔電腦斷層

和一氧化碳擴散能力檢查，以達職業疾病防治之目的。 

4. 辦理職業傷病診治研習會及防治宣導教育訓練 12 場次，及全國職業傷

病個案管理師在職教育訓練 7 場次，藉此提升職場或勞工對職業傷病的

認識，以達防治之效果。 

5. 延續職業醫學疾病鑑定調查，已完成 7 件職業疾病鑑定案調查，14 件持

續調查中；職業醫學專業評估，完成 22 件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案件

(俗稱過勞專案)評估。 

四、 職災勞工重建服務業務 

(一) 計畫重點： 

1. 建立完善之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體系。 

2. 提升職災勞工職業重建及社會復健服務資源適用性。 



9 

3. 提升及維護職災勞工專業人員服務品質。 

4. 提升事業單位落實協助勞工復工規範。 

5. 分析重建服務成效並提出資源分配建議。 

(二) 工作成果： 

1. 審閱職能復健機構之服務紀錄、及地方政府職災個案服務紀錄，提供專

業意見，113 年累計觸及勞工人數達 5,000 人次以上。 

2. 辦理職能復健專業人員、地方政府職災專業服務人員及職業重建專業人

員之訓練，共計實體課程 24 場次，參訓人數達 600 人以上，數位課程

觀看認證人數達 80 人以上，提升專業人員知能與服務品質。 

3. 提供職災勞工復工相關建議及協助，及職能復健服務方案之建議等，共

計 154 案，協助職災後重返職場困難之勞工及雇主妥善使用災保法提供

之重建資源。另運用 line、APP 等工具提供職災勞工及雇主相關法令與

服務諮詢，累計達 294 案。 

4. 辦理職能復健與地方政府職災勞工服務個案研討會，共計 18 場次，研

討議題包括職務再設計、生心理工作強化訓練策略、多重資源連結等主

題，參與人數達 500 人以上。 

五、 機械設備技術業務 

(一) 計畫重點： 

1. 提升機械或設備使用者安全習慣及正確操作觀念。 

2. 輔導提升國內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安全管理技術。 

3. 推動機械設備安全標章認證制度。 

4.  輔導提升移動式起重機維修場廠技術能力。 

5.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源頭管理評鑑。 

6. 推廣產業之職災預防知能及風險評估技術。 

7. 工業 4.0之智能化機械設備，提升及推廣符合國際安全規範之檢查技術。 

(二) 工作成果： 

1. 辦理強化國內機械或設備維修保養技術能力教育訓練，共計 3,077 人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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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專業團隊輔導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事業單位提升安全管理技術，完成

輔導 500 家次。 

3. 參考國外標章制度，完成研析國內適用之機械設備安全標章方案。 

4. 輔導國內移動式起重機維修場廠，導入先進國家危險性機械檢查機制，

以提升其管理專業技術能力，完成輔導 100 家次。 

5. 辦理認可檢定、驗證機構之年度評鑑行政協助及制度研析計畫，完成評

鑑 12 場次。 

6. 產業之職災預防知能及風險評估技術推廣計畫，建構專家學者資料庫，

臨廠指導事業單位執行風險評估技術及實務操作，完成推廣 30 場次。 

7. 因應工業4.0之智能化機械設備符合國際安全規範之檢查技術提升及推

廣計畫，依據國際智能化機械設備安全標準，建置我國智能化機械設備

管理技術，辦理訓練及說明會提升安全知能，共計 454 人參加。 

六、 行政管理業務 

(一) 計畫重點： 

1. 每季召開一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2. 健全人力資源管理、提升員工職能、新招聘 40 名員工。 

3. 辦理總務、會計、出納及文書管理等業務，並規劃導入行政資源整合管

理系統，以及辦公室租賃採購及硬體設備採購。 

4. 優化官網及內部行政管理網，並維護資訊安全。 

5. 辦理本中心年度工作計畫及工作報告之綜整及決議案件列管、考核等事

宜。 

6. 辦理國際組織之參與及交流合作，以及媒體宣導統籌規劃等事宜。 

(二) 工作成果： 

1. 完成4次董監事聯席會議，加強執行部門與董事及監察人之聯繫與互動。 

2. 完成招聘作業 35 人，並建立友善職場及適宜的人事規章、促進組織運

作順暢。 

3. 完成新訂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4. 完成新辦公室租賃採購及硬體設備採購，各項庶務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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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優化官網及內部行政管理網，保障資訊環境之安全。 

綜上所列 113 年度之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均達成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規定。 

參、 決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實況 

(一) 收入： 

本年度收入總額 3 億 2,902 萬 4,545 元，較本年度預算數 3 億 6,853 萬

6,000 元，減少 3,951 萬 1,455 元，約 10.72%，主要係 113 年度原擬推動

籌辦一站式服務據點「重建之家」之業務，因其特殊性需具專業性、技術

性工程，故配合調整期程，調減相關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經費，致政府補

助收入較預算數減少。 

(二) 支出： 

本年度支出總額3億 319萬 4,613元，較本年度預算數3億 6,773萬 6,000

元，減少 6,454 萬 1,387 元，約 17.55%，主要係依實際業務需要減少，並

撙節各項業務及相關管理費用等，致支出較預算數減少。 

(三) 賸餘： 

總收支相抵後本年度賸餘 2,582 萬 9,932 元，較本年度預算賸餘 80 萬元，

增加 2,502 萬 9,932 元，主要係部分高階主管以及專業人才尚未到任，及

依實際業務需要減少租賃辦公室等支出，致賸餘較預算數增加。 

二、 現金流量實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決算數 1 億 5,049 萬 1,193 元，含稅前賸餘 2,582

萬 9,932 元、利息股利之調整 329 萬 2,411 元、調整項目增加 1 億 2,466

萬 4,061 元、收取利息 328 萬 9,611 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決算數 3,642 萬 6,306 元，含增加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3,363 萬 7,297 元、增加無形資產 278 萬 9,009 元。  

(三) 籌資活動無淨現金流入決算數。 

(四) 本年度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279 萬 3,432 元，本期增加 1 億 1,406 萬

4,887 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 億 9,685 萬 8,3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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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淨值變動實況 

本年度期末淨值 1億 8,704 萬 7,892 元，詳列如下： 

(一) 本年度基金餘額 1億元，基金金額無變動。 

(二) 本年度期初累積賸餘 6,121 萬 7,960 元，本年度累積賸餘 2,582 萬 9,932

元，本年度期末累積賸餘 8,704 萬 7,892 元。 

四、 資產負債實況 

(一) 資產決算數3億 7,307萬 1,663 元，包括流動資產1億 9,924萬 1,061元、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6,214 萬 2,214 元、無形資產 738 萬 2,660 元、其他

資產 1 億 430 萬 5,728 元。 

(二) 負債決算數 1 億 8,602 萬 3,771 元，包括流動負債 1 億 2,718 萬 3,130 元

及非流動負債 5,884 萬 641 元。 

(三) 淨值決算數 1 億 8,704 萬 7,892 元，包括基金 1億元及累積餘絀 8,704 萬

7,892 元。 

肆、 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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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收支營運決算表 
中華民國 11 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上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 較 增 ( 減 ) 

金額 
(3)=(2)-(1) 

% 
(4)=(3)/(1)*100 

220,592,115 收入 368,536,000 329,024,545 (39,511,455) (10.72) 

218,808,235   業務收入 367,736,000 325,726,307 (42,009,693) (11.42) 

218,808,235  補助收入 367,736,000 325,726,307 (42,009,693) (11.42) 

      

1,783,880   業務外收入 800,000 3,298,238 2,498,238 312.28 

1,783,880  財務收入 800,000 3,298,238 2,498,238 312.28 

      

 164,211,876 支出 367,736,000 303,194,613 (64,541,387) (17.55) 

 164,211,876   業務支出 367,736,000 303,194,613 (64,541,387) (17.55) 

66,753,531  勞務成本 171,600,000 143,402,680 (28,197,320) (16.43) 

97,458,345  管理費用 196,136,000 159,791,933 (36,344,067) (18.53) 

      

      

      

      

      

      

      

      

      

      

      

      

56,380,239 本期賸餘 800,000 25,829,932 25,029,932 3,128.74 

 



14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 11 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 較 增 ( 減 )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 

利息股利之調整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800,000 

(800,000) 

0 

25,829,932         

(3,292,411) 

22,537,521 

25,029,932 

(2,492,411) 

22,537,521 

3128.74 

311.55 

-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8,968,000 

3,775,000 

 

6,572,589 

4,810,951 

 

(2,395,441) 

1,035,951 

 

(26.71) 

27.44 

  其他應收款減少  0 440,509 440,509 -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  0 494,638 494,638 - 

存出保證金-非流動增加 0 (1,050,520) (1,050,520) - 

應付費用增加 5,998,000 72,926,044 66,928,044 1,115.84 

預收款項增加 0 417,000 417,000 - 

暫收款增加 0 267,544 267,544 - 

代收款增加 0 276,279 276,279 - 

    遞延收入-流動 0 13,631,427 13,631,427   - 

    遞延收入-非流動 21,523,000 23,747,146 2,224,146 10.33 

    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0 2,130,454 2,130,454 -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 

 收取利息 

40,264,000 

800,000 

147,201,582 

 3,289,611 

106,937,582 

 2,489,611 

265.59 

311.2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1,064,000 150,491,193 109,427,193 266.4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3,752,000) (33,637,297) (9,885,297) 41.62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10,514,000) (2,789,009) 7,724,991 (73.4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4,266,000) (36,426,306) (2,160,306) 6.3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基金及公積 0 0 0 0.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0 0 0 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6,798,000 114,064,887 107,266,887 1,577.9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8,805,000 82,793,432 63,988,432 340.2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25,603,000  196,858,319 171,255,319 6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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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淨值變動表 
 中華民國 11 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期初餘額 
(1) 

本 年 度 本年度期末餘

額(4)=(1)+(2)+(3) 
說 明 

增 加 
(2) 

減 少 
(3) 

基金      

創立基金 100,000,000 0 0 100,000,000 依據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

第 62 條及第 70 條

規定，由勞動部捐

(補)助成立。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61,217,960 25,829,932 0 87,047,892 本年度賸餘 2,582

萬 9,932 元。 

      

      

      

      

      

      

      

      

      

      

      

      

      

      

      

      

      

   合 計 161,217,960 25,829,932  187,04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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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流動資產 199,241,061 86,108,521 113,132,540 131.38 
  現金及約當現金 196,858,319 82,793,432 114,064,887 137.77 
     零用金及週轉金 100,000 100,000 0 0.00 
     銀行存款 196,758,319 82,693,432 114,064,887 137.94 
   其他應收款 120,790 558,499 (437,709) (78.37) 
     應收收益 61,299 58,499 2,800 4.79 
     其他應收款-其他 59,491 500,000 (440,509) (88.10) 
   其他流動資產 2,261,952 2,756,590 (494,638) (17.94) 
     暫付款 2,261,952 2,756,590 (494,638) (17.9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2,142,214 22,741,699 39,400,515 173.2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2,142,214 22,741,699 39,400,515 173.25 
     機械及設備 11,526,906 9,478,606 2,048,300 21.61 
     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3,263,819) (1,191,860) (2,071,959) 173.84 
     交通及運輸設備 5,721,959 2,666,474 3,055,485 114.59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856,709) (424,543) (432,166)  101.80 
     租賃權益改良 27,819,109 12,716,524 15,102,585 118.76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5,911,669) (2,827,253) (3,084,416) 109.10 
     購建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9,749,500 0 19,749,500 - 
     什項設備 8,741,906 2,724,672 6,017,234 220.84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1,384,969) (400,921) (984,048) 245.45 
 無形資產 7,382,660 9,404,602 (2,021,942) (21.50) 
   無形資產 7,382,660 9,404,602 (2,021,942) (21.50) 
     商標權 63,200 63,200 0 0.00 
     累計攤銷-商標權 (13,667) (7,347) (6,320) 86.02 
     電腦軟體 15,733,392 12,944,383 2,789,009 21.55 
     累計攤銷-電腦軟體 (8,400,265) (3,595,634) (4,804,631) 133.62 
 其他資產 104,305,728 103,255,208 1,050,520 1.02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4,305,728 103,255,208 1,050,520 1.02 
     存出保證金-非流動 4,305,728 3,255,208 1,050,520 32.27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100,000,000 100,000,000 0 0.00 
 資  產  合  計 373,071,663 221,510,030 151,561,633 68.42 
 流動負債 127,183,130 27,329,029 99,854,101 365.38 
   應付款項 112,027,857 26,766,006 85,261,851 318.55 
     應付費用 95,727,651 22,801,607 72,926,044 319.83 
     應付設備款 16,300,206 3,964,399 12,335,807 311.16 
   預收款項 417,000 0 417,000 - 
     預收收入 417,000 0 417,000 - 
   其他流動負債 14,738,273 563,023 14,175,250 2,517.70 
     暫收款 267,544 0 267,544 - 
     代收款 839,302 563,023 276,279 49.07 
     遞延收入-流動 13,631,427 0 13,631,427 - 
 非流動負債 58,840,641 32,963,041 25,877,600 78.50 
   其他非流動負債 58,840,641 32,963,041 25,877,600 78.50 
     存入保證金-非流動 2,947,194 816,740 2,130,454 260.85 
     遞延收入－非流動 55,893,447 32,146,301 23,747,146 73.87 
 負  債  合  計 186,023,771 60,292,070 125,731,701 208.54 
 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0 0.00 
   創立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0 0.00 
     創立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0 0.00 
 累積餘絀 87,047,892 61,217,960 25,829,932 42.19 
   未指撥累積餘絀 87,047,892 61,217,960 25,829,932 42.19 
     累積賸餘 87,047,892 61,217,960 25,829,932 42.19 
 淨  值  合  計 187,047,892 161,217,960 25,829,932 16.02 
 負債及淨值合計 373,071,663 221,510,030 151,561,633 68.42 

說明：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1億元，係勞動部捐(補)助創立基金。



    

 

 

 

 

 

 

 

 

 

 

 

 

 

 

 

 

 

 

參、明 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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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 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及 業 務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收入 367,736,000 325,726,307 (42,009,693) (11.42)  
 

 

 

 

主要係 113 年度原

擬推動籌辦一站式

服務據點「重建之

家」之業務，因其特

殊性需具專業性、技

術性工程，故配合調

整期程，調減相關職

業災害預防及重建

經費，致政府補助收

入較預算數減少。 

 

     

  補助收入 367,736,000 325,726,307 (42,009,693) (11.42) 

     

    政府補助收入 367,736,000 325,331,548 (42,404,452) (11.53) 

      

    其他補助收入 0 394,759 394,759 - 主要係承接北、中、

南、東區勞工健康服

務中心服務業務，接

受其撥入財產，致其

他補助收入增加。 

      

業務外收入 800,000 3,298,238 2,498,238 312.28  

      

  財務收入 800,000 3,298,238 2,498,238 312.28  

      

  利息收入 800,000 3,292,411 2,492,411 311.55 主要係銀行實際利

率較預期高，致利息

收入較預算數增加 

。 

    其他財務收入 0 5,827 5,827 - 主要係退還 111 年

度結算申報之利息

扣繳稅款，致其他收

入增加。 

      

   合  計 368,536,000 329,024,545 (39,511,455)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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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及業務項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額 
(3)=(2)-(1) 

% 
(4)=(3)/(1)*100 

業務支出 367,736,000 303,194,613 (64,541,387) (17.55) 主要係依實際

業務需要減少

相關費用、部分

高階主管以及

專業人才尚未

到任，及減少租

賃辦公室等費

用，致支出較預

算數減少。 

     

  勞務成本 171,600,000 143,402,680 (28,197,320) (16.43) 

     

    職業災害預防業務 51,800,000 52,471,356 671,356 1.30 

     

    職業衛生健康服務業務 34,300,000 34,251,922 (48,078) (0.14) 

     

    職業傷病服務業務 26,000,000 21,195,664 (4,804,336) (18.48) 

     

    職災勞工重建服務業務 40,000,000 15,638,928 (24,361,072) (60.90) 

     

    機械設備技術業務 19,500,000 19,844,810 344,810 1.77 

     

     

     

     

  管理費用 196,136,000 159,791,933 (36,344,067) (18.53) 

     

    行政管理業務 196,136,000 159,791,933 (36,344,067) (18.53) 

     

     

     

     

 

 

    

 

 

 

 

 

 

 

 

  合   計 

 

 

 

 

 

 

 

 

367,736,000 

 

 

 

 

 

 

 

 

303,194,613 

 

 

 

 

 

 

 

 

(64,541,387)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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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勞務成本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及業務項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 較 增 ( 減 ) 
說   明 金 額 

( 3 ) = ( 2 ) - ( 1 ) 
% 

(4)=(3)/(1)*100 

補助計畫成本 171,600,000 143,402,680 (28,197,320) (16.43)  

  服務費用 141,860,000 133,518,887 (8,341,113) (5.88)  

    水電費 561,000 0 (561,000) (100.00) 主要係減少水費及電費。 

    郵電費 879,000 149,236 (729,764) (83.02) 主要係減少郵資等費用。 

    旅運費 12,237,000 6,717,133 (5,519,867) (45.11) 主要係減少各類會議及活
動之差旅費用。 

    印刷裝訂費 5,519,000 3,035,737 (2,483,263) (44.99) 主要係減少印製活動講義、
教材指引等費用。 

    修理保養費及

保固費 

460,000 126,325 (333,675) (72.54) 主要係減少保養及保固等
費用。 

    保險費 1,043,000 352,635 (690,365) (66.19) 主要係減少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費等費用。 

    一般服務費 54,718,000 46,824,240 (7,893,760) (14.43) 主要係減少活動、教育訓練
等各項推廣計畫費用。 

    專業服務費 66,443,000 72,302,504 5,859,504 8.82 主要係增加講課鐘點、稿費
及出席調查等費用。 

    事務推廣費 0 4,011,077 4,011,077 - 主要係增加活動發放文宣
品等推廣費用。 

  材料及用品消耗 7,042,000 4,798,040 (2,243,960) (31.87) 

 

    用品消耗 7,042,000 4,798,040 (2,243,960) (31.87) 主要係減少會議及活動食
品、文具、辦公用品及防護
具等費用。 

  租金與利息 21,824,000 4,154,568 (17,669,432) (80.96) 
 

    租金費用 21,824,000 4,154,568 (17,669,432) (80.96) 主要係減少各項活動、會議
及推廣計畫場地租金等費
用。 

稅捐與規費(強制

費) 

35,000 12,300 (22,700) (64.86)  

    規費 35,000 12,300 (22,700) (64.86) 主要係減少執業登記規費
等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救助(濟)與

交流活動費 

839,000 918,885 79,885 9.52 
 

    會費 839,000 918,885 79,885 9.52 主要係增加參與國際組織
及職業團體等費用。 

      

總   計 171,600,000 143,402,680 (28,197,320) (16.43)   



20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管理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及 業 務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 較 增 ( 減 ) 

說 明 金 額 
( 3 ) = ( 2 ) - ( 1 ) 

% 
(4)=(3)/(1)*
1 0 0 

管理費用 196,136,000 159,791,933 (36,344,067) (18.53)  

  用人費用 146,763,000 104,661,383 (42,101,617) (28.69) 詳第 24 頁。 

    人事費 146,763,000 104,661,383 (42,101,617) (28.69)  

  服務費用 10,143,000 18,868,462 8,725,462 86.02 
 

    水電費 290,000 1,139,331 849,331 292.87 主要係增加水費及電費。 

    郵電費 944,000 2,949,251 2,005,251 212.42 主要係增加電話費用。 

    旅運費 700,000 455,064 (244,936) (34.99) 主要係減少各類會議及活動之
差旅費用。 

    印刷裝訂費 170,000 696,614 526,614 309.77 主要係增加印製契約書及教材
講義等費用。 

    修理保養費及保
固費 

100,000 1,073,499 973,499 973.50 主要係增加保養及保固等費
用。 

    保險費 100,000 35,650 (64,350) (64.35) 主要係減少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費、火險及地震險等費用。 

    一般服務費 2,763,000 6,152,044 3,389,044 122.66 主要係增加委外及外包等費
用。 

    專業服務費 866,000 4,813,594 3,947,594 455.84 主要係增加電腦軟體服務及翻
譯稿費等費用。 

    公共關係費 710,000 417,858 (292,142) (41.15) 主要係減少支用公共關係費。 

    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費 

3,000,000 857,225 (2,142,775) (71.43) 主要係減少平面媒體、廣播媒
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
電視媒體辦理宣導等費用。 

    事務推廣費 500,000 278,332 (221,668) (44.33) 主要係減少活動發放文宣品等
推廣費用。 

  材料及用品消耗 1,116,000 1,232,329 116,329 10.42  

    使用材料費 50,000 204,940 154,940 309.88 主要係增加辦公用品等費用。 

    用品消耗 1,066,000 1,027,389 (38,611) (3.62) 主要係減少會議、活動食品及
環境美化等費用。 

  租金與利息 23,321,000 21,323,037 (1,997,963) (8.57) 
 

    租金費用 23,321,000 21,323,037 (1,997,963) (8.57) 主要係減少租賃辦公室租金等
費用。 

  折舊及攤銷 12,743,000 11,383,540 (1,359,460) (10.67)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折舊 

8,968,000 6,572,589 (2,395,411) (26.71) 主要係減少機械、交通及運輸、
租賃權益改良、什項設備等折
舊費用。  

    攤銷 3,775,000 4,810,951 1,035,951 27.44 主要係增加電腦軟體、專利權
等攤銷費用。 

  稅捐與規費(強制
費) 

108,000 364,675 256,675 237.66  

    稅捐 60,000 15,375 (44,625) (74.38) 主要係減少公務車牌照稅等費
用。 

    規費 48,000  349,300 301,300 627.71 主要係繳納身心障礙進用人數
差額強制費用。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救助(濟)與交
流活動費 

1,942,000 1,958,507 16,507 
 

0.85 
 

    分擔 1,942,000 1,958,507 16,507 0.85 主要係增加辦公室管理費。 

總   計 196,136,000 159,791,933 (36,344,067)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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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 

說明 金  額 
(3)=(2)-(1) 

% 
(4)=(3)/(1)*100 

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 
23,752,000 45,973,104 22,221,104 93.55  

機械及設備 2,156,000 2,048,300 (107,700) (5.00) 主要係減少購置

個人電腦設備等

經費。 

      

交通及運輸

設備 

500,000 3,055,485 2,555,485 511.10 主要係增加購置

電話交換機及電

話系統等設備。 

      

租賃權益改

良 

21,000,000 15,102,585 (5,897,415) (28.08) 主要係重建之家

因颱風工期延後

致尚未完工。 

      

  什項設備 96,000 6,017,234 5,921,234 6,167.95 主要係配合重建

之家增購評估工

具、辦公桌椅、檔

案櫃等相關設備。 

      

購建中不動

產、廠房及

設備 

0 19,749,500 19,749,500 - 主要係重建之家

工期延後設備無

法進駐，包含反重

力跑步機、功能性

肌力測試訓練系

統及木工職類模

擬設備，租賃權益

改良項之施作工

程款。 

      

合   計 23,752,000 45,973,104 22,221,104 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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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基金數額增減變動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捐助(贈)者 
本年度期初

基金金額(1) 

本年度基金

增(減)金額

(2) 

本年度期末

基金金額

(3)=(1)+(2) 

本年度期末

基金金額占

其總額比率

% 

說明 

政府捐助(贈) 100,000,000 0 100,000,000 100 依據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第 62 條

及第 70 條規

定，由勞動部

捐(補 )助成

立。 

     

     

     

政府捐助(贈)小計 100,000,000 0 100,000,000 100 

 
   

 

     

     

     

     

民間捐助(贈) 0 0 0 0 

     

     

      

      

      

      

      

民間捐助(贈)小計 0 0 0 0  

      

      

      

      

      

合   計 100,000,000 0 100,000,000 100  



 

 

 

 

 

 

 

肆、參 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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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人 

職類(稱)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3)=(2)-(1) 說明 

執行長 

 

副執行長 

 

資訊長 

 

處長/副處長 

 

經理 

 

管理師/工程師 

 

副管理師/副工程師 

 

助理管理師/助理工程師 

 

事務專員 

 

事務員 

 

 

 

合  計 

1 

 

2 

 

1 

 

6 

 

7 

 

25 

 

44 

 

30 

 

10 

 

4 

 

 

 

130 

1 

 

2 

 

1 

 

4 

 

7 

 

21 

 

48 

 

22 

 

4 

 

5 

 

 

 

115 

0 

 

 0 

 

0 

 

(2) 

 

0 

 

(4) 

 

4 

 

(8) 

 

(6) 

 

1 

 

 

 

(15) 

總員額不變下，

依實際業務需

求，調整增加副

管理師/副工程

師 4 名、事務員

1 名，並同步減

少管理師/工程

師 4 名及事務

專員 1 名，尚有

15 名未補足員

額。 

  



23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預算數(1) 本年度決算數(2) 

比較增(減)     

(3)=(2)-(1) 
說明 

薪資 
超時工作 

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卹

償金及資

遣費 

分攤 

保險費 
福利費 其他 

合計      

(1) 
薪資 

超時工作 

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卹

償金及資

遣費 

分攤 

保險費 
福利費 其他 

合計      

(2) 

董事及監察人 - - - - - - - 1,080,000 1,080,000 - - - - - - - 934,845 934,845 (145,155)  

主管 23,210,000 1,433,000 - 4,837,000 1,339,000 1,851,000 - - 32,670,000 16,356,749 867,847  4,611,572 771,792 1,214,056 95,000  23,917,016 (8,752,984) 

 

職員 78,036,000 4,816,000 - 16,267,000 4,985,000 8,909,000 - - 113,013,000 56,434,081 1,506,535  11,016,433 3,407,589 7,098,984 345,900  79,809,522 (33,203,478) 

 

合  計 101,246,000 6,249,000 - 21,104,000 6,324,000 10,760,000 - 1,080,000 146,763,000 72,790,830 2,374,382 - 15,628,005 4,179,381 8,313,040 440,900 934,845 104,661,383 (42,101,617)  

 

註: 1.董事及監察人共 18 人。 

2.主管包括執行長、副執行長、處長、副處長及經理。 

3.職員包括管理師/工程師、副管理師/副工程師、助理管理師/助理工程師、事務專員及事務員。 

 

 

 

 

項目名稱 

職類(稱)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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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本年度 

預算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執行內容 金  額 

(3)=(2)-(1) 

% 

(4)=(3)/(1)*100 

服務費用      

  媒體政策及業

務宣導費 

3,000,000 857,225 (2,142,775) (71.43)  

    媒體政策及業

務宣導費 

 

3,000,000 857,225 (2,142,775) (71.43) 
辦理職業災害預

防及重建服務宣

導，並透過於平面

及網路媒體(含社

群媒體)等管道，使

勞工了解職業傷

病之診治及職能

復健管道與本中

心提供之協助等

內容。 

 

 

總  計 3,000,000 857,225 (2,142,775) (71.43)  



 
 

  



 
 

 

  

 

 

 
 
 
 
 
 
 
 
 
 
 

主 辦 會 計：吳 孟 穎 
 
 
 

董  事  長 ：鄒 子 亷 代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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